
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编辑 钱红 校对 杜蕾淄博05

桓台县市民反映，2020年3
月份施工队在马桥镇前薛村耕
地内挖沟，安装地下管道接头，
但至今未安装，导致村民无法灌
溉，要求尽快安装管道接头。

桓台县政府反馈：经调查，
来电人所称的“地下管道接头”
已经安装完毕。来电人反映的
实际问题为耕种地块所打新井
因变压器未安装导致无法使用，
经多方协调，10月10日已安装
变压器并通电，可以正常灌溉。

桓台县市民反映，其孩子为
唐山镇后大王村村民，属超生，
村内未分配口粮地，认为不合
理，要求为孩子分配口粮地；咨
询后大王村何时实施旧村改造。

桓台县政府反馈：（1）要求
为孩子分配口粮地问题。后大
王村的村规民约规定，计划外违
法生育不享受村民待遇。2008
年以来后大王村几次就村内超
生孩子享受村民待遇问题召开
了村民代表大会，对计划外生育
的孩子是否享受村民待遇进行
表决，计划外生育的孩子享受村
民待遇问题未通过。因此，后大
王村无法为来电人超生的孩子
分配口粮款。（2）关于来电人咨
询后大王村何时实施旧村改造
的问题。后大王村改造属于东
岳化工园区村庄搬迁项目，园区
村庄搬迁改造一期项目的国土
和规划预审、节能、立项、环评手
续已办理完毕，初步规划设计及
工程总承包、监理、跟踪审计招
标已完成。目前，正在协调资金
用以办理土地招拍挂手续，争取
2020年第四季度（12月31日前）
办理完土地招拍挂手续后，进行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等后续手续的办理。
具体开工时间将根据手续办理
情况确定。

桓台县市民反映，起凤镇鱼
一村村民巩某某2013年在其房
屋北侧占用村内公共区域违法
建设，向村委多次反映至今未解
决，要求查处。

桓台县政府反馈：经现场查
看，来电人反映的巩某某房屋是
其2011年在旧房基础上进行的
翻建。巩某某现有宅基地是
1968年村集体（生产队）分配给
巩某某父亲的宅基地，当时分配
的宅基地南北长度20.64米，东
西长17.6米。1970年左右，巩某
某父亲在此宅基地上建设房屋。
1991年，国土部门对宅基地进
行了确权，经查阅自然资源部门
档案，确权的宅基地南北长度是
18.1米，东西长度16.2米。2020
年9月30日，经实地测量，来电
人反映的北侧建筑不在1991年
国土部门确权范围，属于未批先
建，应予以拆除。目前，鱼一村
委已联系巩某某，对其北侧建筑
进行拆除，争取12月31日前拆

除完毕。

桓台县市民反映，唐山镇白
辛村东南侧厂房属于违法建设，
要求拆除。

桓台县政府反馈：县综合行
政执法局于2020年5月25日对
当事人下达了《调查（询问）通知
书》，5月26日对当事人于某某
进行了调查询问和现场勘验，正
式对该处建设予以立案。经调
查，该处建设无法通过采取改正
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
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县综合
行政执法局于6月23日对当事
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7
月14日依法对当事人于某某下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当
事人20日内自行拆除扩建部
分。当事人如不服行政处罚决
定，可在2020年9月11日前依法
向桓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或2021年1月14日前向桓台
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截
至目前，于某某仍未自行拆除扩
建部分，也未向县政府申请行政
复议，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提请县政府
责成有关部门对该建设扩建部
分进行强制拆除。

桓台县市民反映，其是朱家
中学退休教师，退休工资比2018
年5月份之前及7月份之后退休
教师的工资都少，且工资里没有
独生子女补贴的部分，要求调查
处理。

桓台县政府反馈：经县人社
局、县教体局调查了解，2018年
5月退休人员全县机关事业单位
的住房补贴都未落实到位。
2020年9月17日，县财政局、县
人社局下发了《关于补发统一调
整增加基本养老金对应部分住
房补贴的通知》（桓财预（2020）
7号文件），来电人反映的退休工
资问题说明如下：（1）2018年5
月以后退休人员统一调整增加
的住房补贴，镇财务根据近日下
发的桓财预（2020）7号文件已
经核算到位并提交县财政。目
前，来电人的住房补贴已发放到
位。（2）其反映的独生子女补贴，
根据退休人员政策独生子女提
高5%，任教满30年提高15%，不
重复计算，在退休审批核算一次
性统筹补贴时来电人按照15%
的 提 高 进 行 了 核 算 ，共 计
108810元。根据安排，对符合
条件退休人员一次性统筹补贴，
镇财务已于国庆节前提交县财
政，10月10日下午已发放到个
人账户。

桓台县市民反映，寿济路修
建的隔离带将唐山镇郑家村出
入口封堵，影响村民出行，要求
协调解决村民出行不便问题。

桓台县政府反馈：目前，进
村路路口已经开通，道路基础灰

土已施工完毕，结合道路养护工
期等问题，预计10月25日前进
行统一罩面，10月27日全面完
工，以解决村民出行不便的
问题。

桓台县市民反映，其为索镇
李家村村民，村委强制村民土地
流转，要求协调处理。

桓台县政府反馈：2017年，
李家村委在征得村内土地耕种
户同意的情况下，将村南侧、宫
夏路东侧、S29路北侧、乌河西
侧耕地统一集体流转给元瑞公
司，来电人自愿流转土地，并签
订了土地流转合同。2018年，
元瑞公司因土地流转价格调整
及公司更名（更名为元惠），需与
李家村委签订补充协议，流转农
户在补充协议上签字按手印，但
来电人不同意在补充协议上签
字。后元惠公司工作人员与其
协商达成协议（没有通过村委，
来电人直接与元惠公司工作人
员协商），同意签字流转自家土
地。2019年，因元惠公司无力
经营，村委再次征求耕种户意
见，将耕地流转给桓台县岳氏种
植专业合作社耕种，但来电人不
同意将土地流转给岳氏种植专
业合作社，现来电人耕地仍由其
自己耕种。

桓台县市民反映，消防大队
西侧巨明宿舍1号、2号楼西侧空
地 未 硬 化 ，要 求 对 空 地 进 行
硬化。

桓台县政府反馈：经调查了
解，巨明宿舍楼西侧以西5.6米
是原北辛村生产路（生产路已硬
化），与巨明宿舍楼业主共用。
靠近生产路西边的土地（即该裸
露土地）为北辛村耕地，因此，无
法满足来电人硬化的要求。

桓台县市民反映，2017年果
里镇王斜村旱厕改造，时任村主
任、现任党支部书记及驻村干部
虚报旱厕数量，针对造假问题县
纪委仅给予相关人员警告处分，
至今未查处钱款去向，要求查处
并追回钱款；西五
路与顺河路因修
路迁坟，西五路每
座坟补贴1500元，
但实际到村民手
中仅500元；顺河
路每座坟实际补
贴1000元，但仅有
4 户 村 民 收 到 了
1000元补贴，其他
村民仅收到500
元。同时，村委虚
报9座坟，克扣、虚
报金额共59000
元，要求查处。

桓台县政府
反馈：（1）关于来
电人反映的旱厕
虚报问题。经县
纪委查证情况属
实，2016年张龙在

担任王斜村村主任期间，王斜村
委在旱厕改造项目中监督不力，
导致施工方套取2户补助资金并
克扣1户旱厕改造自改户补助资
金，涉及金额2660元，根据《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果里镇
党委在2020年6月12日给予张龙
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张龙在2019
年7月已因其他问题被果里镇党
委做出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2）来电人反映的钱款追回问
题。果里镇已经责成王斜村村
委对相关农户进行了旱厕改造
并足额支付旱厕改造补助资金，
问题已经整改到位。（3）关于来
电人反映的西五路和顺河路修
路迁坟问题。来电人反映问题
部分属实，猪龙河综合治理工程
迁坟标准是1000元/坟，西五路
占地是1500元/坟。根据调查结
果显示，2017年2月，王斜村在收
到猪龙河综合治理工程（投诉中
所说顺河路）迁坟占地补偿款
46000元后，擅自将发放标准从
1000元/坟更改为500元/坟，截
留剩余补偿款用于村务开支，涉
及金额22500元。2017年10月，
王斜村在收到西五路北段迁坟
占地补偿款49500元后，擅自将
发放标准从1500元/坟更改为
500元/坟，截留剩余补偿款用于
村务开支，涉及金额36500元。
因以上问题，果里镇党委依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给
予张龙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
因王斜村村民对坟头数量存疑，
被克扣的补助款发放问题未通
过前期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表
决，暂无法发放。王斜村计划于
2020年11月30日之前再次召开
村民代表会进行讨论，如讨论通
过将及时进行发放。（4）关于来
电人反映的村委虚报坟头问题。
2018年7月，桓台县污水管道工
程沿猪龙河东岸施工，施工难度
较大，顶层污水管需要挖深坑，
因临近猪龙河，水位较浅，污管
坑道周围需要打井排水，造成王
斜村民孔凡圣家族坟茔整体破
坏，孔凡圣坟茔葬有其家族19
人，坟墓10座。经县纪委查证，
暂未发现存在虚报问题。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刘文思

新井通电村民能灌溉了、协调拆除违建……

桓台县县长接话问题办理情况公布

1.周村区市民反映，其为
丝绸路街道办事处胜利村村
民，2004年该村进行了土地流
转，每年给予其相应粮食补
贴。2018年6月份该村实行土
地股份制改革，2018年的粮食
补贴在2019年作为股份发放，
但2019年将其股份取消，也未
发放补贴，要求协调处理。

2.张店区市民咨询，淄博
乡村之星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如何评选。

3.桓台县市民反映，其是
果里镇绍北村村民，其家1.7
亩口粮田，2019年村委私自将
其口粮田转包，转包费很低，
认为不合理，要求处理。

4.沂源县市民来电反映，
其为燕崖镇燕崖村大樱桃种
植户，咨询如何办理大樱桃种
植保险。

5.临淄区市民反映，其是
皇城镇于家村村民，种植5个
蔬菜大棚，咨询使用后的农药
包装应如何处理。

6.桓台县市民反映，其为
桓台县荆家镇后孙村村民，现
村内宅基地已测量完毕，咨询
农村宅基地不动产权证发放
的具体时间。

7.高青县市民咨询，其购
买的葡萄上有农产品合格证，
咨 询 为 何 办 理 该 证 、有 何
作用。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刘文思

淄博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魏坤隆
上线12345接话清单

扫描“鲁中
晨报”APP二维
码，观看接听现
场视频

淄博10月14日讯 10月14日，淄博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发
布《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接话问题办理情
况》，就9月30日，桓台县县长边江风现场接听12345政务服务热
线中的问题给出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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